
陕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委员会章程 

 

为进一步加强我院实验室建设与管理，提升实验室建设水平，确保实验教学、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务工作的正常开展，特制定本章程。 

第一条 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委员会的性质 

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委员会是对全院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工作进行咨询和审议的机构。 

第二条  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上级主管部门的方针、政策、法令。 

（二）开展实验室工作专题调查和研究，对实验室建设与管理提出指导意见和建议。 

（三）审议学院的实验室发展规划、实验室体制改革、实验室管理制度、实验室设置等

方案，并提出意见。 

（四）审议学院的大型仪器共享平台的发展规划、体制改革、管理制度、收费标准等方

案，并提出意见。 

（五）审议本科生的实验教学计划，探讨研究生实验技能培训模式，对实验教学改革方

案提出参考意见和建议。 

（六）审议并推荐申报校级重点实验室名单。 

（七）对实验技术人员的定编、进修、培训、考核等提出参考意见和建议。 

（八）对其他与实验室相关的工作提出指导意见和建议。 

第三条  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委员会的组成 

（一）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委员会的委员：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委员会由具有一定学术造诣、

治学严谨、办事公道、作风正派、对实验室工作富有经验、成绩显著的教师、实验技术人员

和管理干部组成。  

（二）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委员会委员产生程序：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进行候选人提名，

一是个人自荐；二是学科组推荐；三是根据情况提名，提名后经院务会议审议通过。 

（三）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委员会的组成：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委员会由 11名委员组成，

设主任 1名，一般由院长担任；设副主任 1名，由主管实验室工作的副院长担任；设秘书 1

名，由实验技术人员担任，秘书不具备投票权。 



（四）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委员会的委员职责：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委员会委员应积极参与

委员会的活动，为学院的实验室建设与管理提出指导意见和建议，不参加委员会的活动、不

积极履行责任和义务者，可由副主任提出解聘，并按委员产生程序增补新成员。 

（五）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任期：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委员会委员一届任期 4

年，委员在职期间，如因工作调离、职务变动等原因不能履行职责者，可由副主任提出解聘，

并按委员产生程序增补新成员。 

第四条  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委员会的工作方式： 

（一）根据学院工作安排，由副主任召集会议，履行委员会诸项职责。 

（二）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负责日常工作。 

（三）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委员会的日常办公地点设在生科院实验教学中心，由委员会秘

书处理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委员会的日常事务。 

第五条  本章程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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